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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受东台沿海湿

地旅游度假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委托编制《东台沿海湿地旅游度假

经济区开发建设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现根据国家和江苏省法

规及规定，并经东台沿海湿地旅游度假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同意向

公众进行第二次信息发布，公开环评内容。 

本文本内容为现阶段环评成果。下一阶段，将在听取公众、

专家等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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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背景 

东台沿海湿地旅游度假经济区位于东台市域东部，为响应江苏省委、

省政府沿海大开发的要求，紧抓国务院批准把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发

展战略的机遇，按照“旅游先行，工业主导、综合开发、联动发展”的发展

思路，2006 年，盐城市政府批准成立了东台沿海湿地旅游度假经济区管理

委员会，规划建设旅游度假区、工业集中区。 

2011 年，考虑旅游度假区和工业集中区发展方向上的不同以及今后管

理的方便，根据东台市人民政府的申请，盐城市人民政府在沿海经济区内

批准设立东台沿海经济区工业集中区（盐政复〔2011〕18 号），其规划范围

为：三仓河东延段以北，国防公路以东，国华路以南，临海高等级公路以

西，面积约 10.95 平方公里。产业定位为：新能源利用及装备制造应用业、

光伏材料及装备制造业、新材料生产及应用业（不含前道化工生产工序）；

电子信息产业（不含线路板生产）；绿色食品加工业（不含酿造、制革）；绿

色制造业（海洋工程装备、其他机械制造等其他轻污染及无污染的制造业，

不含电镀、印染等）；仓储物流（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同年，管委会组织

编制了《东台沿海经济区工业集中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取得了原盐

城市环境保护局的批复（盐环审〔2011〕79 号）。 

2019 年，盐城市人民政府发文（盐政复〔2019〕30 号），同意东台市沿

海经济区为盐城市市级工业园区，其核准面积和四至范围由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另行公布。 

2020 年，园区管委会组织编制了《东台市沿海经济区产业发展规划》，

规划中提出园区应“大力发展大健康、新能源、装备制造三大特色优势产业，

并配套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该规划已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取得东台市人

民政府批复（东政复〔2020〕93 号）。 

基于园区现有产业基础及未来发展潜力，结合区域自然湿地和康养基

地的生态型规划理念，按照“绿色、创新、联动、特色”的发展原则，园区

在产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对产业定位进行了细化：以大健康、新能源、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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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制造三大产业作为主导工业产业，同时发展大健康相关配套的医疗保健、

康养旅游等特色服务业。同时，为对工业集中区和旅游度假区进行统筹管

理，园区范围在原工业集中区的基础上进行扩大，调整后的四至范围为：东

至三仓农场海堤河以东 50 米-海堤河岸路-G228 国道，南至堤边路-老三仓

河以北 50 米-跃进路，西至新东河-六海路-弶张线-堤边路-渔舍中心河以东

50 米，北至林场界沟-三中沟-仓东垦区海堤河以南 50 米，面积约 47.5 平方

公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法律法规，东台沿海湿地旅游度假经济区

管理委员会委托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开展园区的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评价单位在对园区进行现场踏勘、收集有关资料的

基础上，根据国家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标准、技术要求等，编制完成

了《东台沿海湿地旅游度假经济区开发建设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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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概述 

2.1 规划范围与规划期限 

规划范围：东至三仓农场海堤河以东50米-海堤河岸路-G228国道，南

至堤边路-老三仓河以北50米-跃进路，西至新东河-六海路-弶张线-堤边路-

渔舍中心河以东50米，北至林场界沟-三中沟-仓东垦区海堤河以南50米，

面积约47.5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2021~2035年，规划基准年为2020年。 

2.2 功能定位 

培育打造大健康、新能源、装备制造三大优势产业集群，以建设长三角

（东台）康养小镇为契机，基本建成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新能源产业基

地、长三角北翼大健康产业集聚示范区、江苏沿海地区装备制造特色产业

园、康养产业区域一体化“长三角标杆”。 

2.3 产业发展 

园区产业定位以大健康、新能源、装备制造三大产业作为主导工业产

业，同时发展大健康相关配套的医疗保健、康养旅游等特色服务业。其中： 

大健康产业重点发展绿色食品、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 

新能源产业重点发展风电和光伏光电设备等； 

装备制造产业重点发展食品机械装备、环保装备、智能数控装备等。 

2.4 产业布局 

将园区规划成“双心双轴四片区”空间结构，双心即综合服务中心和健

康服务中心，双轴即中心大道发展轴、公共服务发展轴，四片区即综合服务

片区、康养服务片区、健康产业片区、健康生活片区。 

在 4 大产业片区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其中健康产业片区由 5 个工业

产业组团和公共服务平台构成，包括新能源组团、装备制造组团、绿色食品

组团、医疗器械组团、生物医药组团。 

2.5 基础设施规划 

（1）给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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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用水依托南苑水厂和沿海工业地表水厂，其中沿海工业地表水厂

用于满足工业用水需求。 

（2）排水工程 

园区规划排水体制为“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制，雨水管道沿道路敷

设，按地势高低就近排入区内河道。园区污水处理依托区内的东台沿海污

水处理有限公司。 

（3）供电工程 

园区内设置2座变电站，现有110kV弶港变进行扩建至2×63+50MVA，

规划新建 110kV 新洋变，规划规模为 2×50MVA。同时依托区外的 110kV 海

林变和 220kV 袁丰变联合供电，满足园区用电需求。 

（4）燃气工程 

园区内工业企业使用天然气，区内居民以管道天然气为主，瓶装液化

石油气为辅，区内现状已建一座 LNG 储配站。 

（5）供热工程 

园区企业供热依托依托东台沿海经济区申江能源有限公司，适时新建

分布式能源项目，加强太阳能、土壤源、污水源、地下水源热泵技术以支撑

城市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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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分析 

3.1 与用地相关规划相符性分析 

园区评价范围内规划用地类型为工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道路与交

通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对照《东台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

2030）》，园区本轮规划与之存在部分用地不相符区域。对照《东台市国土

空间规划近期实施方案》，园区本次规划少量用地涉及到一般农业用地区

和自然保留地，未占用基本农田。根据东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说

明，在后续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将把园区规划纳入考虑，规划期内园区发

展过程中需要占用一般农用地的必须严格执行占补平衡原则，依法办理相

关手续后将农田转为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利用。 

3.2 与区域发展规划相符性分析 

经分析，园区规划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全国主体功能区

规划》、《江苏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盐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盐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13-

2030）》、《盐城市主体功能区实施规划》、《盐城市“十四五”建设长三角协同

发展示范区规划》、《东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东台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等上位区域发

展规划相符合。 

3.3 与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和规划相符性分析 

园区规划发展产业类别不属于当前国家、省、市产业指导目录的禁止、

限制或淘汰类，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外商投资

产业目录（2020年版）》、《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2018年本）》以及《江

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限制淘汰目录和能耗限额的通知》（苏政办发

〔2015〕118号）、《盐城市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负面清单（2014

年本）》、《盐城市新一轮沿海开发产业定位和项目准入实施办法》（盐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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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67号）、《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等

相关产业指导目录、产业政策及规划或规范要求相符合。 

3.4 与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及规划相符性分析 

园区本轮规划与《江苏省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规划》《江苏省国家级生

态保护红线》、《江苏省海洋生态红线保护规划》、《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

域规划》、《江苏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盐城市“十四五”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等相关环境保护法规及

规划的要求相符，且与《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江

苏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盐城市打赢蓝天保卫战实

施方案》和《盐城市打好碧水保卫战实施方案》等环保行动方案相符合，与

江苏省“三线一单”、盐城市“三线一单”的要求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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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域开发现状与环境质量 

4.1 区域开发现状 

园区规划总用地约47.5平方公里。规划评价范围内用地构成包括：工业

用地、居住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 

4.2 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1）大气环境 

根据《东台市环境质量报告书（2016-2020）》，对照《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 3095-2012）中二级标准，园区所在区域PM2.5保证率日均值超

标，判定为非达标区。现状补充监测结果表明，各监测位点的因子符合《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附录D中的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标准等

标准。监测期间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良好。 

（2）地表水环境 

对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Ⅳ类水标准，监测期

间河流上各断面中 COD 等监测因子存在超标情况，其余因子均能达到相应

标准。 

（3）声环境 

监测期间各监测点位的昼间、夜间噪声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中相应声功能区标准限值要求。声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4）地下水环境 

监测期间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因子均可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的Ⅳ类及更优标准要求。 

（5）土壤环境 

土壤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表明，监测期间区域各项监测指标均符合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

中“筛选值”，土壤环境质量较好。 

（6）底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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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期间三仓河、三仓农场海堤河和新东河的河流底泥中各项重金属

指标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15618-2018）中的筛选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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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1）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评价区域规划实施后对区域大气环境影响较小，不会改变周边的大气

环境功能，区域规划方案可行。 

（2）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根据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结果，考虑区域内已计划实施水环境整治措

施的基础上，近、远期污水处理厂尾水达标排放在地表水可接受的范围

内。 

（3）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根据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在严格按照相关防渗技术要求进行防

渗处理后，规划区的建设对区域地下水量、水质、水位及流场影响较小。但

是，为防止风险情况下地下水受到影响，建议长期跟踪观察和监测，一旦发

生地下水污染，立即采取措施。 

（4）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根据声环境影响预测结果，规划期园区施工和交通噪声对区域声环境

的影响较小。 

（5）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规划期园区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企业生产和生活，包括危险废

物和生活垃圾等。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危险废物经分类收集后，

委托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处置。固体废物均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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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规划方案综合论证和优化调整建议 

6.1 规划方案的环境合理性论证 

经分析，园区功能定位及产业发展规划等与《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江苏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盐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盐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13-2030）》、

《盐城市主体功能区实施规划》、《东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东台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

等区域发展规划相符合。 

根据资源承载力分析结果，园区用水依托南苑水厂和工业地表水厂，

园区用水需求在上述给水设施的供水规划规模之内；从土地资源人口承载

力进行分析，得出园区土地资源具备一定的承载能力。根据园区规划期末

的碳排放水平分析以及节能减碳潜力分析，持续推进低碳工业体系的建设，

注重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强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对项目用能和碳排放情况进行综合评价，从源头推进节能降碳，园区未来

仍有较大的节能减碳潜力，规划期末园区的碳排放水平对环境的影响基本

可以接受。规划期末，园区排放的主要大气污染物在区域环境容量之内；园

区规划期内实现污水全部纳管集中处理达标后排放，对区域水环境质量改

善可起到一定作用。园区规划规模具备环境合理性。 

园区规划用地呈分片布局、相对集中的发展格局，综合考虑园区现状

产业布局及未来规划发展目标，将园区规划成“双心双轴四片区”空间结

构，双心即综合服务中心和健康服务中心，双轴即中心大道发展轴、公共服

务发展轴，四片区即综合服务片区、康养服务片区、健康产业片区、健康生

活片区。从规划布局产业上看，本轮规划以功能分区，其中，产业片区集中

在三仓河以北区域，有利于企业集群、产业集聚，便于企业间形成生态产业

链，同时远离生活片区，有利于最大程度减轻对园区内居民生活的影响；综

合服务片区衔接并延续康养基地轴线，形成“一湾一廊”特色空间；康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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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片区、健康生活片区以生态优先为理念，打造人与自然共生的康养小镇，

园区规划布局具有合理性。 

园区规划发展产业类别不属于当前国家、省、市产业指导目录的禁止、

限制或淘汰类，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外商投资准入

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 年版）》、《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2018

年本）》等相关产业指导目录、产业政策及规划或规范要求相符合，园区规

划发展的产业结构总体合理。 

6.2 规划方案的优化调整建议 

（1）优化园区产业布局 

加强园区工业区与周边居住区间空间防护距离和绿化隔离带建设，在

开发大道北侧居住及商业片区周边、通海大道与中心大道交叉口道路东北

侧建议优先引入未无污染或污染小的企业，并加强防护绿地的建设，居住

区与工业用地之间设置绿化隔离带，同时加强对区内现有企业的监督管理，

确保企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减小对周边敏感目标的影响。在园区内各产业

片区之间设置绿化隔离带，以减缓各产业片区之间的相互影响。主干道两

侧各设置宽度不少于 10 米的绿化隔离带，区内其它道路两侧各布置不小于

5 米的绿化带，绿化隔离带以高大乔木结合灌木和草本栽培。 

（2）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道路、给排水管网、污水处理厂、供热管网等基础设施的建

设，加大对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进行分类收集、分质处理的监管力度，形成

系统完整的污水管网系统，建设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进一步净化污水处

理厂尾水，提升区域生态景观品质。在污水厂扩建规模投用前，园区排放污

水总量不得突破污水厂现状可接纳处理总量（1.5 万 m3/d）。 

（3）严格落实一般农地占补平衡 

园区本次规划少量用地涉及到一般农业用地区，规划期内园区发展过

程中需要占用一般农用地的必须严格执行占补平衡原则，建议依法办理相

关手续后将农田转为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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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动康养基地建设 

规划引进企业时，应充分围绕“世界遗产地、生态康养城、蓝绿创新

区”的战略定位，以高端康养基地建设为龙头，大力发展绿色健康产业，在

产业导入方面取得突破，加快培育“大健康”产业集群。加快启动长三角

（东台）康养基地建设，实施弶港老镇区 2.45 平方公里有机更新，全面优

化升级各个片区功能，共同推进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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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1）大气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推进大气污染源头控制，实行集中供热，优化园区能源结构，源头削减

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化园区环境监管，严控防护距离；强化有组织工艺

废气控制，控制粉尘、酸性废气、VOCS 排放；严格无组织工艺废气控制，

强化废气收集措施，提高废气收集效率；加强扬尘污染综合防控，推进绿色

施工。 

（2）地表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排水体制，加快配套雨、污水管网建设进

程；推进区内企业废水综合利用和节水工作，提高生产用水重复利用率；严

格控制含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废水排放；重点推进园区内企业生产过程中

的节水工作，鼓励城乡居民生活节水，普及节水型器具。 

（3）地下水和土壤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从设计、管理各种工艺设备和物料运输管线上，防止和减少污染物的

跑冒滴漏。设置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监控系统，包括建立完善监控制度和环

境管理体系、制定监测计划。密切监测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情况，建立应急预

案。加强土壤环境日常监管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违法

违规存放危险化学品、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不正常使用污染治理设施、监测

数据弄虚作假等环境违法行为。 

（4）噪声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加强企业噪声监管，完善绿化隔离带建设；加强交通噪声防治，采取合

理减噪措施，搞好公路干线两侧的绿化来阻隔削减噪声，控制车流量，做好

交通规划，合理分配各主干道的车流量；加强施工噪声监管，建筑施工单位

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噪声，应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 12523-2011）。 

（5）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建立固体废物收集系统，做好固废综合利用和分类管理工作；确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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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危险废物的企业，应对所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申报登记，落实危险废物

处置协议，对危险废物实施全过程管理；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收集、转运，

送至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建筑垃圾应及时清运、尽可能利用、严禁乱堆乱

放、防治产生扬尘等二次污染。 

（6）生态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加强施工时间管理；在园区周围适宜区域和道路两侧遵循生态学原理、

仿效自然群落结构进行绿化植物的配置；在园区内主干道两侧设置绿化隔

离带；开展长期的鸟类和生物多样性监测；加强对员工的宣传教育，禁止员

工对鸟类或其他野生动物进行捕杀，严禁惊吓鸟类等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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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众参与方案 

（1）公开环境信息的次数、内容、方式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站

（http://www.jshbgz.cn）发布了规划环评第一次公示。第一次公示主题为东

台沿海经济区开发建设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主要内容包括：规划名称及概

况、规划实施单位和评价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

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在报告编制过程中，东台沿海湿地旅游度假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基于园

区的发展基础和未来发展潜力，调整园区名称“东台沿海经济区”为“东台

沿海湿地旅游度假经济区”，在此基础上开展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

示，本次公示将通过江苏环保公众网站（http://www.jshbgz.cn）公开发布，

对规划的情况和环评的主要内容作进一步介绍。 

（2）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次数、形式 

本项目公众参与将采取网上公示等形式开展，公众可在公示期间向规

划实施单位、评价单位发送电子邮件、传真和信函等方式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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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区域环境质量状况基本良好，具有一定的环境承载力。园区所在区域

环保基础设施基本完备，能够满足园区开发建设需要。园区产业定位合理，

污染防控措施可行，清洁生产及入区项目控制条件明确，在落实本报告书

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及规划调整建议后，环境影响在可接受的范围，

园区依据本轮规划进行开发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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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联系方式 

（1）规划实施单位 

规划实施单位：东台沿海湿地旅游度假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人：周晓卫 

联系电话：0515-85726966 

联系邮箱：50182384@qq.com 

（2）评价单位 

规划环评单位：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 

联系人：胡工 

联系电话：025-83686096 

联系邮箱：xlhu@njuae.cn 


